附件2
农药中文通用名称命名指导原则

为规范农药中文通用名称（以下简称“通用名称”）命名工作，提高命名的科学性，根据《农药管理条例》《农药登记管理办法》，制定本原则。
[bookmark: OLE_LINK23]国内首次作为农药登记使用的化学合成或来源于植物、微生物等天然物质的一种或几种活性物质，具有预防、控制危害农业、林业的病、虫、草、鼠或其他有害生物以及调节植物、昆虫生长的功能，其通用名称的确定应遵循本原则。
一、总则
1.科学性。通用名称应反映活性物质的结构、作用机制、来源等特征。
[bookmark: OLE_LINK25]2.通俗性。通用名称应简短、易读、易记，原则上由3～5个汉字构成，除标示异构体等情况外，不得使用字母、数字、字符、和符号进行命名。
[bookmark: OLE_LINK15]3.唯一性。每种活性物质应只对应一个通用名称，其读音应具有唯一性，避免与已核准的农药通用名称，以及食品、药品名称相混淆。
二、通用名称命名规则
（一）化学合成的活性物质
1.依据化学结构中主要官能团、元素或其功能命名。例如：“草甘膦”，其名源于结构中的甘氨酸和膦酰甲基基团，功能为除草。
2.依据前缀或后缀区分异构体或类似化合物。对单一光学异构体，可在通用名称前加“S-”、“R-”区分；对几何异构体，可加“顺式-”、“反式-”区分。
3.依据农药类别使用常用结尾词命名。优先采用不同类别化合物的常用词结尾，例如：有机磷类为“XX磷/膦”，氨基甲酸酯类为“XX威”，酰胺类为“XX酰胺”，拟除虫菊酯类为“XX菊酯”，磺酰脲类为“XX磺隆”，三唑类为“XX唑”等。
4. 命名时应优先使用便于识别化学结构和进行分类的特征词，如：酯、菊酯、胺、酮、酰胺、醇、醚、脲、腈、唑、磷/膦、隆、磺隆、威，以及虫、螨、线、螺、鼠、草等。
5.化学合成的信息素类活性物质，原则上以“模拟生物名称 + 信息素功能特性”构成。例如：吸引异性的命名为“XX性信息素”，引起聚集的命名为“XX聚集信息素”。
（二）来源于微生物的活性物质
[bookmark: OLE_LINK28]1.来源于微生物发酵的，主要依据生物分类学命名，原则上由“微生物属名/种名+亚种+霉/霉素/菌/菌素”构成。例如：真菌类的“哈茨木霉”；细菌类的“枯草芽孢杆菌”；代谢产物如“多抗霉素、多杀菌素”。
[bookmark: OLE_LINK17][bookmark: OLE_LINK16]2.来源于病毒的，主要依据病毒分类学命名，原则上由“宿主名称 + 病毒类型”构成。例如：“菜青虫颗粒体病毒”。
3.原则上同种微生物农药的新菌株不作为新农药有效成分进行命名。
（三）来源于植物提取的活性物质
主要依据植物属/种名称命名，原则上由“提取植物的中文名称 + 素/碱”构成。例如：“印楝素”、“藜芦碱”。
(四) 核酸类农药
[bookmark: OLE_LINK19][bookmark: OLE_LINK18]通用名称由“靶标生物+功能基因+核酸干扰素”构成。例如：“烟草花叶病毒衣壳蛋白核酸干扰素”。识别名称由“靶标生物+功能基因+分子类型+分子代码”构成。
（五）其他
[bookmark: _Hlk219234239][bookmark: OLE_LINK20][bookmark: OLE_LINK21]蛋白类：原则上由“物种名+功能描述”构成，如“淀粉样蛋白”。
肽类：原则上依据依据功能和来源，并结合其结构特征进行命名，如“胞嘧啶核苷肽”。
糖类：原则上依据糖类的聚合度命名，如多糖类的“几丁聚糖”，寡糖类的“氨基寡糖”。
无机物类：原则上以化学成分命名，如“氢氧化铜”。
矿物质类：原则上以矿物来源命名，如“硅藻土”。
三、其他
1.已有国际标准化组织（ISO）英文通用名的农药，首次在我国申请中文通用名称时，可沿用国际英文通用名，其音译或意译的中文通用名称时须符合本原则的中文命名规则。
2.需要对农药中文通用名、结构式、异构体比例、英文名等内容进行变更的，应向全国农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处提出书面申请并说明理由，经审定后方可变更。
[bookmark: _GoBack]


